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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黄院继发〔2024〕8 号

青岛黄海学院第 27 届推普周活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9 部门《关于开展第 27 届全国推

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教语用函〔2024〕1 号）、山东

省教育厅等 9 部门《关于开展山东省第 27 届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活动的通知》(鲁教语函〔2024〕29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

际，拟制定如下推普周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语言文字的重要指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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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提高广大群众规范使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和新时代语言

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活动时间

2024 年 9 月 16 日-22 日

三、活动主题

加大推普力度，筑牢强国语言基石。

四、活动目的

以普通话推广周为契机，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引领，以“书香

黄海”建设为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

推普周系列活动，引领全校师生不断增强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的意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

识。

五、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推普活动。

为深入扎实地做好我校的推普工作，使普及普通话工作真正

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学校成立了推普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推普周的组织、宣传、计划安排、监督实施、检查评估。推普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梁忠环

副组长：刘常江、杨振光、郭均栋、甄 程、郭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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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春波、张维霖、刘艺敏、孙守强、孙 伟、周淑芳、綦盛楠、

桑小昆、李 燕、王佳璇、李 岳、刘奕蔓、陈玉杰

（二）扎实开展活动，提高推普实效。

1.加强组织领导。各学院成立推普工作小组，制定推普活动

方案，召开推普工作小组会议，布置落实具体工作。

2.加大宣传力度。各学院充分利用学校宣传阵地及新媒体平

台，比如校园宣传栏、教学楼电子屏、班牌、网站等宣传推普标

语，使普通话由教学语言转变为校园语言，进一步渲染推普气氛，

扩大推普宣传的影响力。

3.发出推普倡议。各学院向师生发出推普倡议，专门对本院

师生进行推普周宣传讲解，介绍推广普通话和使用规范字的意

义，明确本届推普周的时间、主题，布置落实推普周活动安排。

4.召开推普班会。各班级组织召开以“推普”为主题的班会，

传达本届推普周活动主题及指导思想，扎实抓好语言文字工作的

规范、应用与普及工作。向学生讲解普通话测试宣传，了解国家

普通话水平测试操作流程（见附件 1），组织学生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见附件 2），普及语言文字法

律法规，了解规范语言文字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意

义，增强学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5.开展多样活动。各学院通过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做好推普

周活动安排，例如：中华经典诵写讲比赛、诗歌诵读会、书写作

品展示、读书会等，引导学生从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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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涵养浩然正气的人生观，补足精神之“钙”。

（三）总结经验特色，挖掘活动亮点。

各学院要以本届推普周为契机，结合活动开展情况，挖掘活

动特色亮点，认真总结经验做法，不断的在总结中突破，在突破

中创新，扎实开展推普周系列活动。

六、活动要求

1.各学院要充分发挥推普周整合引领作用，将推普宣传活动

与日常工作有机结合，精心筹划，统筹安排，务求实效，认真做

好推普周期间的各项宣传组织工作，并积极撰写新闻稿，提高宣

传广度。

2.为便于工作联系，各学院确定一名推普工作联络员加入

《第 27 届推普周》QQ 工作群（群号：604917214）。

3.活动结束后，请各学院将推普活动总结以及推普活动现场

照片或音视频资料打包压缩后于 9 月 22 日前发送至校语委办邮

箱 hhyuweiban@126.com。

联系人：王莉 13869811990

附件：1.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操作流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青岛黄海学院

2024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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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 

 

（一）、什么是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 

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以下简称“机辅测试”）是通过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部分

代替人工评测，对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应试人朗读的第一项“读单音节字词”、第二项“读多音

节词语”和第三项“朗读短文”的语音标准程度进行辨识和评测。不同于测试员与应试人面对

面的人工测试方式，它采用应试人直接面对计算机这种测试方式，其中第一项至第三项测试由

计算机评分，最后一项测试由管理人员把应试人说话录音分配给测试员，测试员不面对应试人

直接评分。 

（二）、机辅测试流程和注意事项 

机辅测试过程由候测、备测和测试三个主要环节组成。应试人参加机辅测试必须遵守国家

普通话水平测试相关规定和当地测试机构制定的考场规则。 

应试人在参加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过程中须注意以下步骤和细节： 

1.信息采集 

请应试人在测试当天携带您的身份证、准考证。首先，应试人在管理人员的安排下进入候

测室。在候测室，管理人员会采集应试人的身份证信息、照片作为本次测试的认证信息，同时

采集的照片也会用在普通话证书上。 

第一步，请应试人将身份证贴到终端设备相应的位置上进行身份信息验证。 

 

第二步，照片采集，请应试人坐到管理人员指定的位置上采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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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系统抽签，系统将随机自动分配机器号给应试人，应试人需记住自己的考试机号。 

 

随后，进入备测室，按照管理人员指定的座位坐好，并开始考前准备，时间大约 10 分钟。 

2. 正式测试 

  （1）登录 

应试人根据自己的考试机号找到对应的测试机房。进入测试机房后，面部应正对屏幕，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人脸识别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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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对信息 

人脸识别验证通过后，电脑上会弹出应试人的个人信息，应试人认真核对，确认无误后点

击“确定”按钮进入下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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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佩戴耳机  

请按照屏幕提示带上耳机，并将麦克风调整到距嘴边大约 2~3 厘米，准备试音。 

 

（4）试音 

当进入试音页面后，应试人会听到系统的提示语“现在开始试音”，请务必在听到“嘟”

的一声后朗读文本框中的个人信息。提示语结束后，请以适中的音量和语速朗读文本框中的试

音文字。试音结束后，系统会提示试音成功与否。若试音失败，页面会弹出提示框，请点击“确

认”按钮重新试音。若试音成功，页面同样会弹出提示框“试音成功，请等待考场指令！” 

 

（5）测试 

    当系统进入第一题，应试人会听到系统的提示语“第一题，读单音节字词，限时 3.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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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横向朗读”。听到“嘟”的一声后，应试人就可以朗读试卷的内容了。第一题的限制时间是

3.5 分钟，页面的下方有时间条，应试人要注意控制时间，如果提前读完，不要等待，立即点

击右下角“下一题”按钮进入第二题考试。同样，请注意控制时间，并在读完后立即点击“下

一题”，进入第三题。第四题命题说话，应试人在说话前应按系统提示音要求读出或点击鼠标

选择一个话题名称。 

注意： 

①普通话水平测试 4项题目，系统会依次显示各项内容，应试人只需根据屏幕显示的试

题内容进行考试。 

②每项试题前都有一段语音提示，请在提示语结束并听到“嘟”的一声后，开始朗读。 

③朗读过程中，应做到吐字清晰，语速适中，音量同试音时保持一致。 

④朗读过程中，请注意主屏下方的时间提示，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每项考试。 

⑤规定时间结束，系统会自动进入下一项试题。如某项试题时间有余，请单击屏幕右下

角的“下一题”按钮。 

⑥命题说话必须说满 3分钟，3分钟后，系统会自动进行提交，弹出相应提 

 示框“考试完成，请摘下耳机，安静离开考场”。 

⑦测试过程中，应试人不要说试卷以外的任何内容，以免影响测试成绩。 

⑧测试过程中若遇异常情况，请联系工作人员解决。 

⑨在测试过程中，部分应试人面对计算机可能会产生缺乏交流对象的不适感，需要应试

人调整心态，可假设一位交流对象与之进行交流，帮助克服这种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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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卷形式和实测过程图解 

第 1题  读单音节字词 

 

①应试人在提示语结束并听到“嘟”的一声后，再开始朗读。 

②如该项试题时间有余，单击屏幕右下角的“下一题”按钮，可进入下一项试题。 

③应试人务必横向朗读，蓝黑字体是为了分行醒目，应试人应不分颜色，逐字、逐行朗

读，注意语音清晰，防止添字、漏字、改字。 

第 2题  读多音节词语 

 

①应试人在提示语结束并听到“嘟”的一声后，再开始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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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该项试题时间有余，单击屏幕右下角的“下一题”按钮，可进入下一项试题。 

第 3题  朗读短文 

 

①请在提示语结束并听到“嘟”的一声后，再开始朗读。 

②朗读时保持音量稳定，音量大小与试音音量一致，音量过低会导致评测失败。 

③如该项试题时间有余，单击屏幕右下角的“下一题”按钮，可进入下一项试题。 

第 4题  命题说话 

 

①应试人在说话前应按系统提示音要求，从两个话题中选择一个，并读出所选择的话题名称*。 

    ②说话内容需符合所选话题，离题或不具有评判价值的语料均会导致丢分；同时严禁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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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或电子材料进入测试室，朗读文字材料将被取消考试资格。 

③本题必须说满 3分钟，应试人按主屏下方的时间提示条把握时间。 

④说满三分钟后，系统会自动提交试卷。 

*补充说明： 

部分地区第四题话题选择方式是，在规定时间内用鼠标点击两个话题中的一个作为作答题

目，测试时请根据考试界面及系统音提示进行操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三十七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2000 年 10 月 3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三章 管理和监督 

第四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

流，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条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第四条 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

字。 

    第五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

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六条 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管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社会应用，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规范、丰富和发展。 

    第七条 国家奖励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第八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

定。 

第二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九条 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十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

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的汉语

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一条 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

要的注释。 

    第十二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 

    需要使用外国语言为播音用语的，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因公共服务需要，

招牌、广告、告示、标志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并同时使用中文的，应当使用规范

汉字。 

    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 

    第十四条 下列情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一)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 

    (二)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 

    (三)招牌、广告用字； 

    (四)企业事业组织名称； 

    (五)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 

    第十五条 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中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当符合国

家的规范和标准。 

    第十六条 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 

    (一)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 

    (二)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 

    (三)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 

    (四)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 

    第十七条 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

字： 

    (一)文物古迹； 

    (二)姓氏中的异体字； 

    (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 

    (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 

    (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 

    (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第十八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

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第十九条 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

的能力。 

    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对尚未达

到国家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分别情况进行培训。 

    第二十条 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三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规划指

导、管理监督。 

    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本系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二十二条 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

域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企业名称、商

品名称以及广告的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颁布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 

    第二十五条 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不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

标准使用语言文字的，公民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 

    本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人员用语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有关单

位应当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 

    城市公共场所的设施和招牌、广告用字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由有

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其限期改正。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法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